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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身心障礙者臨時暨短期照顧服務計畫 
壹、目的： 

一、 提供本縣之身心障礙者臨時暨短期照顧服務，給予家庭照顧

者支持及協助，來紓解因緊急事故或家庭長期照顧之壓力。 

二、 支持身心障礙者回歸社區，以維持身心障礙者家庭優質生活

品質，並提昇被照顧者之生活內涵。 

貳、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1條暨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辦

法、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等規定辦理。 

參、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肆、主辦單位：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伍、受委託單位：本縣已立案且穩健經營之社會福利單位，且最近一 

                次評鑑成績乙等以上。 

陸、服務對象： 

     一、五十歲以下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者。 

     二、設籍或實際居住於本縣，需要臨時或短期照顧之身心障礙 

         者。 

     三、以被照顧者名義，僱請外籍監護工者，僱用期間不得使用； 

 除外籍看護工無法協助照顧（空窗期）而家屬自行照顧超    

 過一個月者。 

     四、未入住相關長期照顧機構（含護理之家、長期照顧中心、安  

         養機構、養護機構）者。 

     五、已接受日間及住宿式照顧服務、家庭托顧、居家照顧、自立

生活支持服務、生活重建、心理重建、社區居住、課後照顧

等照顧服務者，不得同一時段重複再申請本項服務。 

六、 上述需經本府進行需求評估後，開案提供服務。 

七、 申請人於服務期間，需與受委託單位簽訂服務契約(附件

一)，得提供服務，受委託單位須依照契約內容提供服務。 

柒、服務方式： 

一、 機構式服務： 

依據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辦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辦

理，且受委託單位運用既有場地、設備、設施及專業人力，

提供服務。  

二、 居家式照顧服務： 

 受委託單位派員至有需要協助之身心障礙者家中，提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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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 

捌、服務型態及補助標準： 

一、 臨時照顧﹝計時者﹞： 

(一) 到宅式臨時照顧：每日不超過 12小時，全年度補助服務 

               時數以 150小時為限，每小時以 250 

               元計。 

  (二)機構式臨時照顧：每日不超過 12小時，全年度補助服務 

                      時數以 150小時為限，每小時以 150 

                      元計。 

    二、短期照顧﹝計日者﹞：每日服務時數須達 12小時以上，每一    

                            個案全年最高補助 14日，每日以 

                             1,400元計。 

玖、補助方式： 

一、 列冊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之身心障礙者，全額補助。 

二、 前款以外符合請領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補助百分之九 

 十，身心障礙者負擔百分之十。 

三、 前二款以外之身心障礙者，補助百分之七十，身心障礙者負  

 擔百分之三十。 

四、 偏遠地區(泰安、獅潭、南庄、卓蘭、三灣)到宅式臨時及短  

        期照顧服務，服務人員每案每次補助交通費 100元。  

五、 有涉及交通陪同部份，服務人員車資由申請人負擔。 

六、 未經本府核備，即自行提供服務者，不予補助。 

七、 受委託單位得提出「臨時暨短期照顧服務在職訓練計畫書」， 

內容中至少有 50%以上主題與身心障礙者有關，每年限補助

一個單位，補助金額以 3萬元為上限。 

拾、服務內容：以陪伴身心障礙者，受託期間之安全為限，有特殊 

      情況經評估有實際需求者，得提供下列服務：                                                                                                                                                                                                                                                                                                                                                                                    

一、 協助膳食：機構式照顧僅提供餵食協助；居家式照顧提供餵 

          食協助、烹飪協助或代購外食。 

二、 簡易身體照顧服務：協助如廁、換尿布、翻身、拍背、肢體 

                  關節運動、上下床、個人清潔等。 

三、 臨時性之陪同就醫。(未滿十二歲之兒童及心智功能障礙者  

 需家人陪同) 

四、 其他符合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精神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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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開服務不包括到學校陪讀、訓練、到機構照顧或接送服 

 務。 

拾壹、服務人員資格：符合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

第九條規定之人員。 

拾貳、申請及補助程序： 

一、 凡符合本計畫之申請人需檢具：身心障礙證明〈手冊〉影本、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證明﹝無則免附﹞等向受委託單位

提出服務申請。 

二、 受委託單位受理申請後檢附申請表(附件二)及契約書報送

本府，並經需求評估結果核定後始得提供服務。 

三、 於每年四、七、十、十二月造冊並檢具服務紀錄摘要(附件

三)、服務實況剪影(附件四)、服務對象基本資料(附件五)、

服務統計表(附件六)、滿意度調查表(附件七)，向本府申請

服務補助費。 

四、 服務人員相關學經歷證明、機構服務空間核准函，於每年度

初次受理案件申請時函報本府核定認可登錄後，以後申請開

案時得免附。 

拾參、受委託單位管理： 

一、 受委託單位受理委託本項服務，於個案服務期間，得接受本

府查核，配合提供相關資料查參，以了解身心障礙者接受服

務狀況，經本府查核受委託單位服務內容與服務時間有不符

規定者，本府應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終止委託

關係。 

二、 受服務對象申請資格異動或臨時及短期照服務原因消失

時，受委託單位應主動通報本府停止補助，如服務對象或服

務單位所送資料填報不符、隱匿事實、溢領補助或違反相關

法令者，經查獲其所領取之補助，由本府命本人、其法定繼

承人或服務單位於三十日內繳還，屆期未繳還者，本府依法

移送強制執行，並得終止委託關係。  

三、 訂定申訴機制，受委託單位受理案件申訴應於七天內完成調

查。(附件八) 

拾肆、經費來源：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預算項下支應。 

       

拾伍、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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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可提供服務人數約 30人，400人次，以提升照顧品質，紓解 

身心障礙家庭長期照顧壓力，減輕家庭照顧負荷，來強化家庭 

照顧能量。 

拾陸、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簽請首長同意後修正。 

 
                           


